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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是不少
驾驶人容易忽视的“雷区”，也是公安交管部
门重点查处的交通违法行为之一。

那么，什么是准驾车型不符？“简单来
说，就是你手里拿着的驾驶证，只能开法律
规定的某几类车型，如果你开了规定范围以
外的车，就属于准驾车型不符。”市公安交管
大队政工综合室相关民警称。

以最常见的C1驾驶证为例，它的准驾范
围是小微型载客汽车和轻型载货汽车等，并
不包括二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要驾驶摩
托车，必须增驾D（三轮摩托车）、E（二轮
摩托车）或F（轻便摩托车）证。

很多驾驶人存在认知误区：我连汽车都
能开，摩托车还不是小意思？其实，这种想

法大错特错。汽车的操控方式、视野盲
区、制动距离、应急处置与摩托车

完全不同。摩托车稳定性差、

防护性弱，一旦发生事故，驾乘人员极易受
伤。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驾驶人，在遇到突
发情况时，往往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
酿成惨剧。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认真
核对驾驶证背面的“准驾车型代号”，搞
清楚自己能开什么车、不能开什么车，不
要自认为“技术相通”，法律认定的是

“资格相符”。
同时，杜绝任何侥幸心理。智能交通卡

口覆盖全市，路面警力常态化巡查，任何交
通违法行为都能被查获。一旦被查，面临的
不仅是罚款、记分，还可能是行政拘留。如
果确实有驾驶其他车型的需求，请通过正规
渠道报名学习、参加考试，取得合法驾驶资
格后再上路。

单本驾驶证，不是“万能通行证”，只有
准驾车型相符，才能平安到家。

准驾相符，才能平安到家

随着电动车新规全面落地，越来越多车
型被划入机动车范畴。持C证驾驶电动摩托
车，同样是准驾车型不符，一旦被查，就面
临处罚。

去年10月22日上午，新河镇新新北路高
桥幼儿园前路段，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缓缓
驶来，被正在开展交通违法行为整治的民警
拦下进行例行检查。

经查，施某持有C1驾驶证。在他看来，
自己能开小汽车，电动三轮车应该也能开。

然而，民警却给了施某否定的答案：他
驾驶的这辆电动三轮车，悬挂的是正规的正
三轮摩托车号牌。按照规定，驾驶正三轮摩
托车必须持有D类驾驶证。

民警向施某释法：“驾驶证是有准驾车型
分类的，C1证对应的是小型汽车，三轮摩托
车有自己独立的操控系统和安全标准，必须
经过专门培训和考试，持有D证才能上路。
你现在的行为属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
动车。”

事后，施某因准驾车型不符被处以罚款
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有一起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案例，让市
公安交管大队温峤中队的民警印象深刻。之
前，在我市一红绿灯路口，一名男子骑着二
轮轻便电动摩托车，在斑马线处绕着等待的
轿车转起了圈圈。

如此怪异的行为，不仅吓到过往驾驶
人，也引起了公安交管部门的注意。温
峤中队接到指令后，立即对该起事件展
开调查，通过科技手段锁定了该电动摩
托车的驾驶人崔某，并联系其到中队接
受处理。

经查，崔某持有C1机动车驾驶证，与准
驾车型并不相符，且车辆未悬挂机动车号
牌。在公共视频中，崔某当时未佩戴安全头
盔，且直接闯红灯穿过路口，同时涉及四项
交通违法行为。

最后，民警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崔某
合并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记25分的处罚。

C1驾照不能随便骑“电驴”

准驾车型不符的场景，并非个
例。据市公安交管大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从日常执法情况来看，持
C1驾照驾驶摩托车的准驾车型不
符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3月 6日晚上，市公安交管大
队温峤中队在辖区张老桥村路

段开展酒驾专项整治行
动，现场查获一

起饮酒后持C1驾驶证驾驶二轮轻
便摩托车的交通违法案件。

经现场酒精呼气检测，男子周
某血液酒精含量为22mg/100ml，已
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认定标
准，违法事实清楚。

经查，周某系温峤镇人。当
天下午，周某前去老丈人家。周
某称，老人家地处闹市区，车流
量大、停车不便，所以选择驾驶
轻便摩托车出行。晚饭期间，在
老丈人和亲友的热情招待下，周
某留下一同用餐，席间饮用了一
些啤酒。

餐后，周某心存
侥幸，认为自己

只喝了一点啤酒，且离家路程不
长，于是酒后驾驶摩托车回家，
途中被交警当场查获。经查，周
某持有C1驾驶证，未取得摩托车
驾驶资格，属于驾驶与准驾车型
不符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周
某称，他并不清楚小轿车驾驶证
不能驾驶摩托车，以为自己有了
驾驶证就可以开。

目前，公安交管部门已依法对
周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与准
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机动车未悬
挂号牌三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
款1600元、驾驶证记30分的处罚。

根据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
使用规定》，驾驶证在一个记分周
期内累积记分超过 24分的，需扣
留驾驶证并参加学习和考试，通
过科目一和科目三后，才能清除
记分、发还驾驶证。

C证开摩托，一次被记30分

2月 26日，市公安交管大队
城区三中队民警在开展交通违法
行为视频巡查时，收到智能卡口
系统发出的预警：一辆轻型栏板
货车的驾驶人的驾驶证信息疑似
存在异常。

“立即核查！”民警立即启动核
查程序，通过相关数据，初步判断
该车驾驶人可能存在准驾车型不符
交通违法行为。为进一步固定证
据、依法处置，民警第一时间通过
电话联系到该车驾驶人吴某，通知
其到中队接受调查处理。

吴某今年 40岁，温岭人，接
到通知后来到中队配合核查。他起
初还想“争取”一下：“警官，我
就是临时开一下车，就一小段路，
应该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吧？”

然而，法律面前没有“应
该”。民警依法调取了吴某的驾驶
证信息，系统显示：吴某，仅持有
E类驾驶证。这意味着，他的准驾
范围仅限于二轮普通摩托车和二轮
轻便摩托车，并不具备驾驶任何汽
车类车辆的资格。他当天驾驶的轻
型栏板货车，属于机动车中的货运
车辆，必须持有C1及以上驾驶证
才能驾驶。

“E证只能开摩托车，你开货
车，这是典型的驾驶与准驾车型不
符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民警
的话让吴某低下了头。

更让民警意外的是，当进一步
核查吴某的违法记录时，系统弹出
了一条历史信息：2020年，吴某
就曾因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

车上路，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依法处罚过。这一次，属于“二次
违法”。

在民警出示相关证据后，吴某
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坦言
当时急于前往银行办理业务，图一
时方便，抱有侥幸心理，忽视了交
通法律法规。

随后，民警依法对吴某处以罚
款 300元、驾驶证记 9分的处罚，
同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交通
安全警示教育。

民警提醒，E 证≠汽车驾驶
证，摩托车的操控方式、制动距
离、视野盲区、应急处置与汽车完
全不同，无证或者准驾车型不符驾
驶汽车，遇突发情况极易失控肇
事，是道路通行的重大隐患。

E证开货车，“二次违法”被当场抓包

它

，
不
是
“万能通行证”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叶卫兵 狄孜涵

驾驶证在手，就能“一证通开”路上所有车？答案
是不能！

近期，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准驾车型不符”
案例，有人持E证开小货车、有人拿C1驾照骑正三轮摩托车……

这些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再次敲响警钟：准驾车型不符，绝非
“技术相通”的小事，而是关乎生命财产的法律红线。驾驶员务必核对好
自己的“驾驶权限”，切勿因一时侥幸，让安全“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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